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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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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山东正源和信会

计师事务所预审计，与经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后的增减变

动幅度（

％

）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８１６

，

８５７

，

４８１．７５ ８１６

，

８５７

，

４８１．７５ ６５６

，

７５７

，

４１１．３８ ２４．３８

营业利润

－６５

，

７８４

，

３６０．５３ －７１

，

０５７

，

４１９．５４ －１１８

，

７４３

，

３９２．３２ ４０．１６

利润总额

１１

，

８１３

，

５０６．０４ ６

，

５４０

，

４４７．０３ －１１５

，

４２９

，

６０３．４８ １０５．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１

，

８１３

，

５０６．０４ ６

，

５４０

，

４４７．０３ －１１７

，

２８１

，

２９９．６４ １０５．５８

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０．０６７ ０．０３７ －０．６６６ １０５．５６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３．７８ ２．１１ －３２．１３

增加了

３４．２４

个

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修正后的增减变

动幅度（

％

）

修正前 修正后

总 资 产

１

，

４９９

，

５１４

，

５７３．６５ １

，

４９３

，

２１０

，

６４１．２５ １

，

４９５

，

８５９

，

１４４．７７ －０．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３１８

，

２３２

，

８７７．１３ ３１２

，

９５９

，

８１８．１２ ３０６

，

４１９

，

３７１．０９ ２．１３

股 本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１．８１ １．７８ １．７４ ２．３０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业绩快报修正情况说明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公布了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经会计师事务所预

审计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约

５２７

万元，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时将部分资本化利息调整计入财务费用； 会计师事务所

预审计时将部分预付账款分类到其他应收款并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将采购原

料开立信用证的议付费计入存货成本， 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时调整为财务费

用。

２．

董事会对内部责任人的认定和处理情况：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会计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责令其改正并作出检

讨。

３．

董事会的致歉声明：

公司对此次业绩快报出现的修正给公司广大的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深

切的歉意，公司将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会计的核算工作，以防止类似情

况的发生。

三、其他说明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暂停上市的情况说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获得社会保险补贴

１０６１．６３

万元；

１２

月

１５

日，德州市

政府给予公司一次性财政补助资金

４３００

万元；

１２

月

２３

日，德州运河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给予公司一次性财政补助资金

２４８０

万元，以支持公司可持续发展。上述

公司获得的社会保险补贴和政府补助资金，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将计入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外收入，预计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有较大的积极影响。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能否扭亏为盈仍存在不确定性， 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

继续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４．１．１

的规定，公司股票可能

会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暂停上市。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披露后， 公司股票交易可能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和实施其

他特别处理的情况说明

因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均为负值，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

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ＳＴ

）。

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上述情形完全消除，即公司净利润为正值，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３．２．９

条规定，公司将在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

披露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但深圳证券交易所能否批

准存在不确定性。另外，本次业绩快报修正公告预测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将盈利

６５４

万元， 主要是因为公司获得上述社会保险补贴和政府补助资金所致。 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 即使深圳证券

交易所批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ＳＴ

），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１３．３．１

条规定，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行其他特别处理（

ＳＴ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002106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

2011-010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19

日上午

9

：

3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第五会议室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臧卫东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3

名， 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

185,637,9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29%

。

公司部分董事及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85,637,934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2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85,637,934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3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

表决结果：

185,637,934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185,637,934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5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以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428,854,400

股为基数， 每

10

股派现金红

利

2

元（含税），共计派现金红利

85,770,880.00

元，剩余利润作为未分配利润留

存。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4

股，转增后总股本为

600,396,160

股。

表决结果：

185,637,934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6

、审议通过《会计师事务所

2010

年度审计工作总结报告》

表决结果：

185,637,934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7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公司章程（第六次修订稿）的议案》

同意《公司章程》第六条、第十八条修订内容；同意公司经营范围中行政审

批许可证许可期。

表决结果：

185,637,934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该

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8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185,637,934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9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鉴于王裕奎先生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现补选聂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185,637,934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的许志刚、邹晓冬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

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二〇一〇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０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保证人”）之

全资子公司合肥新筑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新筑”或“债务人”），

因业务需要将要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或“债权人”）申请总额为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为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实现，

保证人愿意为债权人基于该等授信对其享有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一致同意为合肥新筑与

交通银行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内签署的一系列授信业务合同

（含上述规定期限内的授信业务展期合同）向交通银行提供最高额保证，最高

额保证额度为人民币伍仟万元。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决

议的形成和签署人数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合肥新筑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

注册地点：安徽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冯克敏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公路、铁路金属桥梁构件及桥梁零配件设计、制造、销售。

（二）被担保人与本公司的产权控制关系

被担保人合肥新筑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我公司出资比例为

１００％

。

（三）被担保人的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合肥新筑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４１１３．４２ ２２３３７．３

净资产

３２９６．６９ ４７６４．４

负债总额

１０８１６．７３ １７５７２．９

流动负债

１０１１８．２３ １６８７４．４

贷款余额

０ １０００

营业收入

１１５４５．７１ ９３３３．９４

利润总额

１７９６．２２ １９５６．９４

净利润

１３４２．０９ １４６７．７１

截止目前，被担保人公司不存在相关担保事项，也不存在诉讼与仲裁等

或有事项。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合同类型：最高额保证担保；

２

、保证人担保的最债权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四、董事会意见

合肥新筑自成立以来未出现违约情况，具备良好的信誉，且为本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目前，该公司具备履约能力，同时也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董事

会决议愿意为合肥新筑向债权人提供最高额保证。

同时，董事会对全资子公司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

进行了全面评估，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比较稳定，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因此

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本担保事项不存在提供反担保的情况。

五、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经查询，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被担保人合肥新筑未有过对外担保。

按照相关规定，本次担保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发

出。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０

元，本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０

元；若此次担保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本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即为

５０００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净

资产比例为

２．６８％

（合并口径）；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５０００

万元，

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２．６８％

（合并口径）。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临时董事会决议；

２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１１０３３３

）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０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在公司多功能会议厅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志明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以邮件和电话形式发出通知，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７

名，公司董事陈灏康

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合肥新筑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向交通银行申请授信提

供最高额保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担保合同内容见《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

按照相关规定，本次担保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发

出。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９３

证券简称：大通燃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股

／

元）

减持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天津市集睿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３．１－２０１１．４．１８ ８．７７ ２９１．８８ １．３１

大宗交易

－ － － －

其它方式

－ － －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天津市集睿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０５７．１５ ４．７３ ７６５．２７ ３．４３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５７．１５ ４．７３ ７６５．２７ ３．４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天津市集睿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

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其在减持期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均未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

。

２

、天津市集睿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业务规则的规定，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未做出

最低减持价格承诺，减持价格未违反相关规定。

三、备查文件

天津市集睿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减持股份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001896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1-17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列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19

日上午

9:00

（二）召开地点：郑州市农业路

41

号投资大厦

B

座

12

层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殷建勇董事长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实际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541,954,374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86.94%

。

（八）公司董事长殷建勇，董事张泽华、张勇、程峰，独立董事董家臣、翟新

生，监事马保群、宋朝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郑晓彬、宋和平、吕晓、王璞出席

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经记名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41,954,3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经记名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41,954,3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经记名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541,954,3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经记名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541,954,3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经记名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本公司

201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1,362,552.58

元；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未分配利润为

-1,470,280,794.15

元。 鉴于报告期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1,470,280,794.15

元，

因此，

2010

年度本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

541,954,3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经记名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决定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即原中瑞岳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因改制更名）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聘期

1

年，

费用为

35

万元。

同意

541,954,3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东、张艳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股东和

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资格、审议事项及其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文件汇编

（二）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0783

证券简称： 鲁信创投 编号：临

2011－15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4

月

19

日，公司获知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下

称

"

高新投

"

）参股的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圣阳股份

"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证监许可

[2011]488

号），核准圣阳股份

公开发行不超过

1880

万股新股。

高新投持有圣阳股份

900

万股，占其发行前总股本的

15.99%

。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600783

证券简称：鲁信创投 编号：临

2011-16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全票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深圳市华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与深圳市东华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华公司

"

）合资成

立深圳市华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暂命名，以下简称

"

华信创投

"

）。注册地为深

圳市，注册资本金为

1

亿元人民币，出资可分五年完成，首期出资为

2000

万元人

民币， 后续注资根据投资项目进展情况而定。 双方出资比例为： 我公司出资

60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60%

；东华公司出资

40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40%

。公司委

派一人任华信创投总经理并担任法定代表人， 东华公司委派一人任华信创投

董事长。具体的投资与财务管理权限在公司章程或出资人协议中约定。

东华公司创建于

1988

年，总部设在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山东大厦，是山

东省人民政府在深圳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的基地和窗口，为省属大型一类企业，

注册资本

8333

万元， 总资产近

4

亿元。

20

多年来， 东华公司由单一的房地产开

发，逐步发展成为集房地产开发、科技孵化园区建设、涉外酒店、物业管理、贸

易、印刷等多元化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公司通过与东华公司合作，设立创业投

资公司，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互惠。

本次对外投资未构成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9

日

证券简称：证通电子 证券代码：

002197

公告编号：

2011-004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自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

、合同的履行期限：自签字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3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除不可抗力因素之外

,

本合同是否能

够得到完整执行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包括：（

1

）证通金信能否在

2011

年

5

月

10

日前顺利实现定制产品的供货；（

2

）浙江国银通为新成立公司，能否顺利开展

运营业务，并在协议有效期内达到预期的定制产品采购数量；（

3

）如浙江国银

通在协议期内未能达到预计定制产品采购金额， 浙江国银通支付的

200

万元

启动费用将收归证通金信所有，协议终止。

4

、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的说明：如

2011

年内证通

金信能顺利实现供货，浙江国银通能达到预计的采购定制产品数量，本合同

履行对公司

2011

年度净利润将产生一定影响， 具体数额目前还无法预测，公

司将在今后的定期报告中披露。

二、合同标的情况和合同当事人介绍

1

、合同标的情况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证通

金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证通金信

"

）

2011

年

4

月

15

日与浙江国银通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浙江国银通

"

）签订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浙江国银通

在合作期限内每年预计向证通金信采购定制机具金额不少于

1.125

亿元。

2

、合同当事人介绍

浙江国银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法定代表人为林

绍银，注册地址为杭州市西湖区保俶路

99

号

223

室，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经营

范围为服务；电子商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批发、零售：办公自动化设备，日

用百货，服装，工艺美术品，建筑材料；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浙江国银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与本公司及证通金信未发生采购、销售业务。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证通金信应浙江国银通要求，为其定制开发一款手机

POS

产品，该定制

产品知识产权归证通金信所有，在全国范围内由浙江国银通独家负责销售。证

通金信将加大开发力度，力争在

2011

年

5

月

10

日前实现供货。

2

、浙江国银通同意在协议签订后，首批订单签订时同步支付人民币

200

万

元为定制项目启动费用。此启动费用在浙江国银通累计采购定制产品金额达

到

1.125

亿元时用于冲抵后续采购的货款。

3

、浙江国银通公司在今后的两年时间内，努力打造较为便捷的运营平台，

并承诺在合作期内向证通金信每年采购定制机具总金额不少于

1.125

亿元；若

无法达到承诺的采购数量，证通金信有权解除协议且

200

万元启动费用归证通

金信所有。结算方式一般按照证通金信公司现款现货的规定执行（特殊情况双

方另行协商），设备采购协议另行签订。

4

、合作协议自签订之日起两年内有效，协议到期一个月后任何一方如无

异议则协议自动延续

1

年。

5

、双方因协议履行或协议未尽事宜发生争议的，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任何一方有权向原告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如

2011

年内，证通金信能顺利实现供货，浙江国银通采购定制产品数量

达到预计数量，对公司

2011

年度净利润将产生一定影响，具体数额目前还无法

预测，公司将在今后的定期报告中披露。

2

、该协议履行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

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由于本协议为日常经营合同，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无需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六、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将在今后的定期报告中及时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2

、证通金信与浙江国银通签订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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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股票

2011

年

4

月

18

日、

19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

1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异常波动的情况。

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开市起停牌

1

小时，上午

10

：

30

恢复交易。

二、公司关注核实的相关情况

本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要求， 向公司主要股东就相关问

题进行了书面函询，同时向公司管理层进行了相应的问询核实。

（一）本公司拟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暨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 已于

2009

年

11

月

30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有条件审核通过。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

核准文件。上述事项及其进展详细情况，参见本公司已披露的《新增股份吸收

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相关公告。公司将

继续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并按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除此之外， 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二）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三）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四）近期本公司经营情况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五）本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

本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

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经自查，本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反信息公

平披露的情形。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14

日发布业绩预告公告，

2011

年第一季度预计实现

盈利约

100

万元

-20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约

90%

，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公司

处置非流动资产实现收益。截至目前，该业绩预告不存在较大差异，实际盈利

情况以将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数据为准。公司未

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未向第三方提供。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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